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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工学院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总

体设计和具体实施方案，集中体现了学校的办学思想和办学

理念，是安排教学任务、组织教学过程、实施教学管理和保

障教学质量的基本依据。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本科人才培养

方案的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开展教学工作的基

本文件，是学生毕业资格审核的重要依据，其制定（修订）、 

实施、调整与监督管理，必须严格按照本管理办法进行。各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一经批准，应认真组织实施。 

第二章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修订） 

第三条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修订）应符合经济 



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需要，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实际，符合

高等教育教学规律。 

第四条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主要内容： 

1．培养目标； 

2．培养要求； 

3．课程体系； 

4．学制、毕业最低学分要求和授予学位； 

5．教学实施计划：含课程类型、性质、代码、名称、学 

时和学分分配、开课学期、考核方式等； 

6．其它与本科人才培养相关的内容。 

第五条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修订），在分管校

长领导下，由教务处组织进行，各学院（部）具体负责。一

般按以下程序进行： 

1．教务处根据教育部、教育厅的相关文件精神及学校办

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发展规划及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

展的需求，在征求各学院（部）及有关方面意见，组织专家

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修订）的

指导意见和工作要求，经学校审批后，由教务处组织各学院 

（部）实施。 

2．各学院（部）成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修订）工

作小组，根据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修订）指导意见和工

作要求，组织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及校外专家、行业和企

业专家进行调研论证，按照学校统一规范编制各本科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经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审议、分管院长签章后 



报教务处。 

3．教务处组织校内外专家审查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提出修改意见，各学院根据审查意见进行修改后形成定

稿，经分管院长签章后报教务处。 

4．教务处整理汇编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报学校教

学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经学校党政联席会议批准后实施。 

5．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定稿后，教务处组织各学院（部） 

将相关信息录入教务管理系统。 

6．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确定后，各学院（部）组织教师编

制相关课程教学大纲，并完善各类教学指导书等教学资料。 

第六条 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应在学生入学时向

师生公布和解读，以便让师生知晓标准学制下本专业的教学

安排和要求。 

第三章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 

第七条 经学校批准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由教务处和

各学院（部）负责组织实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调整

和拒绝执行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教学任务。 

第八条 教学任务按课程性质和业务范围由相关学院 

（部）进行归口管理，教务处负责划分、协调和落实。各教

学单位根据课程归类，组织力量落实相关课程的建设与管理。 

第九条 在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教务处、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中心、学院（部）等单位通过学生座谈

会、教学检查、课堂教学质量评估、领导听课、教学督导等

方式，加强监控，确保课堂教学质量。 



第四章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变更 

第十条 经学校批准执行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必须保

持相对稳定，不得随意变更。凡对已经批准正在执行的人才

培养方案，更改其课程名称（代码）、课程类型、课程性质、 

开课部门、学时学分、开课学期、考核方式、增开、减开、 

更换课程（含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等，均属变更人才培养

方案 

第十一条 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

步的实际需要，允许各学院对正在执行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适时地进行变更，但须向教务处提交变更申请，教务处审定

后实施。 

第十二条 对本科人才培养有重大影响的变更，须由专

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提交教务处，由教务处报学校

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后实施。 

未按上述规定报批而擅自更改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内容

和实施过程的，按学校关于教学事故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五章 人才培养方案档案的管理 

第十三条 教务处和各教学单位必须做好本科人才培

养方案相关档案材料的管理和及时归档工作，保证本科人才

培养方案相关档案材料的完整、准确。 

第十四条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档案材料包括： 

:t．学院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学院各本科专业、年级的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情况的原

始材料； 



3．学院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调整情况及相

关审批材料； 

4．调研报告、论证报告； 

5．其他有关教学档案。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适用我校全日制普通本科专业，专科

专业参照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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